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定 114 偵 11558 侵占等 銓○國際開發有限公司（代表人許○筑） 陳○媃 不起訴處分

定 114 偵 22511 洗錢防制法等 北投分局 林○瑄 不起訴處分

定 114 偵 24306 洗錢防制法等 北投分局 吳○珠 不起訴處分

治 114 毒偵 1982 毒品防制條例 蘆洲分局 王○安 緩起訴處分

治 114 調偵 1326 交通過失傷害 北市南港區所 陳○全 不起訴處分

治 114 調偵 1373 交通過失傷害 北市南港區所 李○斌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1824 詐欺 大安分局 林○茹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15227 臺灣大陸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林○達 起訴

律 114 偵 15227 臺灣大陸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香○商聲吶天空資訊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15227 臺灣大陸條例 桃園市調查處 鄭○芬 起訴

律 114 偵 23280 妨害公務等 汐止分局 周○斌 不起訴．緩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23423 妨害自由 汐止分局 李○崑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24165 詐欺等 淡水分局 林○虹 起訴

盈 114 偵 22952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陳○錡 緩起訴處分

盈 114 偵 23311 商標法 刑智財隊 廖○貽 緩起訴處分

盈 114 偵 23312 商標法 刑智財隊 尹○羚 緩起訴處分

泰 114 偵 19834 詐欺等 大同分局 辛○達 起訴

堅 114 偵 11594 妨害自由 淡水分局 張○讌 不起訴處分

堅 114 偵 11594 妨害自由 淡水分局 陳○志 不起訴處分

堅 114 偵 11594 妨害自由 淡水分局 黃○禹 不起訴處分

堅 114 偵 20205 詐欺等 本股 何○來 不起訴處分

堅 114 偵 20205 詐欺等 本股 高○清 不起訴處分

堅 114 偵 21552 過失傷害 汐止分局 吳○ 不起訴處分

堅 114 偵 2206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林○諭 起訴

堅 114 偵 24079 詐欺 汐止分局 林○柔 不起訴處分

堅 114 偵 24187 電遊場業管理等 大同分局 何○宇 不起訴處分

堅 114 偵 24283 侵占 淡水分局 王○宇 不起訴處分

寒 114 偵緝 1627 竊盜 南港分局 林○品 起訴

寒 114 調偵 1324 交通過失傷害 新北汐止區所 黃○雯 不起訴處分

寒 114 調偵 1328 交通過失傷害 北市士林區所 邱○芳 不起訴處分

寒 114 調偵 1368 交通過失傷害 北市北投區所 黃○慧 不起訴處分

寒 114 調偵 1369 交通過失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郭○明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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揚 114 偵 1041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廖○淇 不起訴處分

揚 114 偵 21617 不能安全駕駛 汐止分局 邊○程 聲請簡易判決

慶 114 聲沒 289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蔡○琳 宣告沒收

確 114 偵 19566 洗錢防制法等 北市刑大 陳○廷 不起訴處分

確 114 偵 19570 不能安全駕駛 臺灣高檢 張○榮 緩起訴處分

確 114 毒偵 140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魏○文 緩起訴處分

賢 114 偵 17534 詐欺等 內湖分局 林○彬 起訴

霜 114 偵 19083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陳○明 緩起訴處分

霜 114 偵 2494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曾○凱 聲請簡易判決

霜 114 毒偵 1358 毒品防制條例 淡水分局 王○宇 緩起訴處分

霜 114 毒偵 1495 毒品防制條例 士林分局 陳○明 緩起訴處分

麗 114 偵 9777 詐欺 新○股份有限公司 莊○州 不起訴處分

麗 114 偵 13904 洗錢防制法等 淡水分局 陳○珍 不起訴處分

麗 114 偵 15500 洗錢防制法等 淡水分局 陳○珍 不起訴處分

麗 114 偵 17942 妨害公務 南港分局 吳○叡 起訴

麗 114 偵 18477 槍砲彈刀條例 北市刑大 金○賀 起訴

麗 114 偵 19695 傷害 大同分局 盧○富 不起訴處分

麗 114 偵 19949 洗錢防制法等 士林分局 張○閔 起訴

麗 114 偵 20655 恐嚇取財得利 汐止分局 吳○叡 起訴

麗 114 調偵緝 89 詐欺 北市內湖區所 何○墉 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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